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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山镇办〔2025〕8号

关于印发《山王镇人员转移安置预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同意，现将《山王镇人员转移安置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4月29日    








山王镇人员转移安置预案

一、总则
1. 编制依据  
依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八公山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山王镇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文件，结合山王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南塘水库、丁山水库、淮河大堤黑李下段及山王镇内其他危险区因淮河水位上涨、强降雨引发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二、危险区人员转移细则
（一）转移原则与标准 
1.转移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行“就近、有序、快速、安全”转移，优先保障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人员转移组按照镇防指命令及预警通知，先转移人员后转移财产，先转移老弱病残人员后转移一般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后转移警戒区人员。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如：出现交通、通讯中断或突发险情，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要争取时间，果断迅速组织人员撤离避险。
2.分级转移标准  
准备阶段：当丁山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56.25米、南塘水库水位达到42.5米，淮河水位站水位达到田家庵站20.0米（设防水位），且天气预报上游仍有强降雨，启动24小时巡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灾害信息员入户通知风险，清点待转移人员名单，做好圩内老弱病残等群众转移准备。
物资转移：档案资料、粮食、煤炭、燃油、燃气、药品、危险品等重要物资根据汛情发展，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
转移阶段：当丁山水库水位涨至56.7米且继续上涨，南塘水库水位涨至44.3米且继续上涨，淮河水位站水位达到田家庵站22.3米（警戒水位）且持续上涨，具备投亲靠友条件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的亲友家中，低洼地老弱病残等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或亲友家中。
强制转移阶段：当丁山水库水位达到57.03米且继续上涨，南塘水库水位达到设计洪水位45.03米时，淮河水位站水位达到田家庵站24.65米（保证水位）且继续上涨。启用应急广播，入户逐一排查，对所有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对拒不转移者，由公安部门依法协助转移。
（二）转移流程优化  
1.通知链条
在镇防指统一指挥下，按照网格包保责任制，危险区人员转移通知程序：镇防指→村级指挥所→网格员→包保户接到人员转移命令后，镇级包保责任人应第一时间通知行政村负责人，行政村负责人立即将转移命令传达到网格责任人，由网格责任人通知被转移对象，立即转移。
紧急情况：直接由村级指挥所启动锣鼓、哨子、手持喇叭等预警工具。  
2.特殊群体保障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前登记行动不便人员名单，安排专用车辆“一对一”转运。
（三）转移路线与安置点 
1.路线管理
当发生强降雨时，包保责任人须在岗在位，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准备。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洪涝、地质灾害征兆时，以就近、迅速、安全、有序四点为原则，立即组织人员安全转移，在生命受到灾害影响前做到应转尽转，确保不漏一人。每条转移路线设置标志牌，由民兵或志愿者引导，避开易涝路段。当遇到突发险情需要紧急撤离时，采取不间断广播、鸣笛、敲锣等方式通知人员撤离，安排人员在影响区外围巡逻清场，避免人员进入影响区。地质灾害转移主要采取投亲靠友方式，各村、社区依据各自暴雨洪涝风险图转移路线要求进行转移。
2.安置点设置  
分散安置：如受灾群众有投亲靠友的，需要指导受灾群众签署《分散安置确认书》，网格员每日跟踪确认安全。  
集中安置：需要集中安置的，镇包村干部配合村干部引导群众以最快方式进行转移，全力确保转移途中有序行进，劝导群众不要恐慌，提醒群众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等，安全到达集中安置点。
（四）转移时间
接到转移命令后，村、社区防汛小组第一时间用不同方式将转移命令传达到风险区域内每名群众，村、社区防汛小组、网格负责人、参加防汛工作的党员干部、应急队伍成员20分钟内到指定风险区域展开转移工作，40分钟内全部将人员转移出风险区域，70分钟内确保风险区域内无遗留群众，100分钟内确保风险区域内养殖畜禽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130分钟内确保转移群众全部安排入住到位，并做好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镇防指转移命令发出后，镇抢险救灾人员30分钟内集结完毕，50分钟内到达转移村风险区域协理村干部和群众进行转移工作。当气象部门预报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或者发生短时强降雨时，经镇防指会商研究决定后，在暴雨影响前或者根据实时降雨警报及时转移。
三、人员管控与后勤保障 
1. 安置点管理  
启动集中安置点，成立以书记、镇长为双组长的管理小组，明确安置点负责人，压实责任。区镇直机关干部下沉至集中安置点，做好人员转移安置服务保障工作。镇政府和应急、教育、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文旅、卫健、市场监管、红十字、消防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同时积极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管理。
2.基本设施保障
水电通信设施：有清洁的水源；保障必须的电力供应；具备必要的应急照明设施。具备基本的预警信息发布设施、应急通讯设施。
卫生设施：分设男女卫生间，不少于2个蹲位，也可采用移动式简易厕所替代。设置盥洗室满足转移安置群众的洗漱需求，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设施，
标志设施：在集中安置点、关键路口等醒目位置，设置明显易懂的安全应急标志或指示牌，张贴应急疏散路径示意图。
场所设施：应设立相对固定的管理人员办公室，确保安置服务工作组有办公地点，用于安置点信息收集、上报和受灾群众意见建议处理。
 3.生活保障
食品及饮用水：保障安置期间实行分餐制并使用公筷公勺，确保有足够的食品、饮用水，饮用水符合 GB5749标准。
住宿用品：及时分配床位和被褥等，最低标准为1名成人拥有 1 张单人床、1套单人被褥，决不允许出现安置群众睡在地上、桌上的现象。
4.医疗服务保障 
医疗服务能力：安置人数较多且预计安置时间较长的安置点，应具备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设立医疗救护点和留观室，配备应急药品（如绷带、碘伏、感冒药等）和防暑降温药品，以进行常规伤病诊断和基本处理治疗。医务人员24小时值班，每日巡诊不少于 2 次。
卫生防疫:入住前对所有房间进行消毒，并坚持每周消杀不少于 2次；定期清扫安置点，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确保安置点干净卫生整洁；对洁净水源进行必要保护，确保饮用水安全卫生。对突发疾病的转移安置人员，要及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四、应急响应终止与返家 
1. 条件
淮河水位降至警戒水位以下，且区防指发布解除指令，镇防指报请区防指同意后，进行解除。
2. 程序 
由镇防指组织隐患排查小组先行核查房屋安全，再由村委会分批安排群众安全有序返回。
